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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4樓
東北區
承辦人：黃千桓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分機 3663
傳真：02-2723-6464
電子信箱：p33723@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資源字第115300674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41319611_11530067402_1_ATTACH1.pdf)

主旨：有關本局「115年度公共藝術補助」作業將於115年1月30

日（週五）起受理申請，檢送本局訂定「公共藝術補助申

請須知」，請惠予協助公告轉知，請查照。

說明：

一、為美化都市公共空間，修復或優化公共藝術作品，提升市

民生活文化品質與美學素養及鼓勵藝術工作者發揮藝術創

意辦理公共藝術，特訂定「公共藝術補助申請須知」，並

於每年公告補助受理申請。

二、補助類型及執行地點如本須知第三點，簡要說明如下：

(一)公共藝術作品修復優化計畫：貴單位轄下有經本市公共

藝術審議會審議通過之公共藝術作品，欲辦理修復優化

作業者，可擬訂計畫依期限向本局提出補助申請（倘作

品涉及移置或拆除，須經本市公共藝術審議會審議通

過）；執行地點為經本市審議會審議通過之公共藝術作

品所設置處。

(二)公共藝術計畫：申請補助案所策劃之地點，以位於臺北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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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政區域範圍內，且以開放空間為限，倘有臨時性展

演時，應依「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三、115年度原則受理申請1次，受理申請期間為115年1月30日

（週五）起至115年3月1日（週日）截止，欲申請者請於本

府台北服務通（https://service.taipei/case-detail

/AO040）「44、臺北市公共藝術補助」辦理線上申請。

正本：三創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內政部警
政署臨沂職務宿舍管委會、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區營業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供電區
營運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營建處、外交部、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交通部、交通部公路局、交通
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考選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
院、西湖綜合大樓管理委員會、和平辦公大樓公共事務管理小組、法官學院、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
管理委員會、國防部海軍司令部、財政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財
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學教育
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
立臺灣戲曲學院、國防大學、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二０二廠、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國防醫學院衛勤訓練中心、國家教育研究院
臺北院區、楓丹白鷺社區大廈管理委員會、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臺北市內湖區碧
湖國民小學、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臺北文創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臺
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葫蘆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
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
蓬萊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行政課、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臺
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
小學、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
小學、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
麗山國民小學、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臺北
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
學、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關
渡國民小學、臺北市市場處、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
學、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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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明倫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
業學校、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
學、臺北市立動物園、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
立復興高級中學、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臺北市
立萬華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
學、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信
義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臺北市
南港區東新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
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臺
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產業
發展局、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臺北市動物保護處、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
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新和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
學、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臺北市藝文推廣
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台北當代藝術館、臺北榮民總醫院、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圓
山分行、臺灣銀行資訊處、衛生福利部、憲兵二0二指揮部、臺北市各區公所、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芝山岩管理處、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臺北市政
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農業部林業試驗
所、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

副本：

23


